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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3823   股票简称：百合花        公告编号：2020-031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6月24日召开了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新的法律并结合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

》中的有关条款进行修订，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本次修改前的原文内容 本次修改后的内容 

第五条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

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农一场，邮编：

311228。 

第五条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

钱塘新区经五路1768号，邮编：

311228。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2,500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1,500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2,500万股，全部为普通股，每股面值

为人民币1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31,500万股，全部为普通股，每股面

值为人民币1元。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

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

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 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 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

公司合并； 

（三） 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

工； 

（四） 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

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

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

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或者股权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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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

收购其股份的。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

公司股份的活动。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

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

收购其股份的。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

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六）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

东权益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得收购本

公司股份。 

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

股份，可以选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 

（二） 要约方式； 

（三） 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

式。 

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

份，可以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

或者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认可的

其他方式进行。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

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六）

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

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

二十三条第（一）项至第（三）项的原

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

决议。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规定收购本

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

应当自收购之日起10日内注销；属于第

（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

6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第（三）项规

定收购的本公司股份，将不超过本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的5%；用于收购的资金

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收购

的股份应当1年内转让给职工。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

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

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

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因本章程第

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

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

司股份的，应当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

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

款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

（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

10 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

（四）项情形的，应当在6 个月内转

让或者注销；属于第（三）项、第（五）

项、第（六）项情形的，公司合计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并应当在3 

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第一百二十七条 董事会下设战略 第一百二十七条 董事会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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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提名

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协助董事

会开展工作。 

董事会制定战略委员会、审计与风

险控制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会工作规则，各委员会遵照执

行，对董事会负责，委员会召集人由董

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各专门委员会

的提案应提交董事会审查决定。 

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

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协助董事会开

展工作。 

董事会制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

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会工作规则，各委员会遵照执行，

对董事会负责，委员会召集人由董事

长提名，董事会聘任。各专门委员会

的提案应提交董事会审查决定。战略

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

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

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

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第一百七十五条 公司指定《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刊登

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报刊、

网站。 

第一百七十五条  公司指定《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其中一家或

多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为刊登

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第一百九十九条 本章程以中文

书写，其他任何语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

与本章程有歧义时，以在浙江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中文

版章程为准。 

第一百九十九条 本章程以中

文书写，其他任何语种或不同版本的

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时，以在浙江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后

的中文版章程为准。 

除以上修订条款外，其他未涉及处均按照原章程规定不变。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负责办理有关工商

变更登记等手续，本次变更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核准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